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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报发〔2010〕2号       中矿联地勘发〔2010〕6号
关于召开第五届全国百家地质队（院）长座谈会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地勘（矿、质）局、中央管理地勘单位的地质总局（局、中心）、武警黄金指挥部、属地管理的行业地勘（质）局及相关企事业单位：

经商定，第五届全国百家地质队（院）长座谈会，拟于2010年6月份在杭州市召开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组织

第五届全国百家地质队（院）长座谈会由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作为指导单位，中国矿业报社与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协会（简称中国矿联地勘协会）联合主办，浙江省地质勘查局（简称浙江省地勘局）承办。拟请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协办。

二、会议宗旨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巩固扩大“大讨论”成果，进一步健全完善体制机制，把它应用到地质找矿实践中去，转化为推动地质找矿工作的制度措施和实际行动，切实增强能源资源保障能力。

三、会议主题

凝聚共识，开创地质找矿新局面。
四、会议内容

会议拟分四个板块进行：
第一板块“大讨论”实践成果介绍（会议第一天上午开幕式后进行）。请安徽地勘局下属单位及有关矿业公司介绍“泥河模式”；请河南地勘局下属单位及有关矿业公司介绍“嵩县模式”；请华东有色地质局下属单位介绍境外找矿及资本运作；请浙江地勘局下属单位介绍加快地勘经济发展。

第二板块制度建设访谈（会议第一天下午进行）。围绕境外矿产勘查、地质找矿激励机制、地质勘查外部环境、地勘行业商业性勘查预算标准、建立中央和地方地质工作体系及中央、地方地勘单位工作定位等制度建设问题，请有关地勘单位提建议、谈认识，有关专家现场评议、交流，提供政府部门参考。

第三板块交流研讨（会议第二天上午进行）。分组交流研讨，围绕会议主题和制度建设板块，发表见解和感言，给与会代表搭建交流思想、交流感情、交流经验、交流发展的平台。交流研讨后，通过展商、展板、讲座、推介等形式，开展有关地质勘查的商务活动。

第四板块大会发言、通过大会《建议书》、会议小结（会议第二天下午进行）。大会发言由各分组代表发表与会感言。《建议书》是大会对制度建设可操作层面的倡议。（《建议书》事先设定框架意见，然后把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吸纳进去，形成共识，现场通过，向国土资源部专题报告。）

五、会议代表

会议代表以全国各类地勘局为单元，以其所属地质队（院、所）长为主体，一般每局代表2－3人。东道主单位、上届承办单位和下届申办单位，可酌情增加代表名额。会议总体规模控制在400人以内。

会议将邀请国土资源部等政府部门、部咨询中心、中国地调局、中国矿业联合会等有关领导和专家以及会议承办单位所在省、市负责人出席。

六、会议时间

拟定在6月份，会议预计5天：报到（1天）、会议（2天）、考察（2天，其中：杭州1天，上海1天，会议由上海疏散）。会议拟组织会议代表参观上海世博会，具体报到时间、地点则另行通知。

七、协办事项

1、请参会单位务必于3月底之前将参会人员（人数）反馈到中国矿联地勘协会，以便为会议选址及联系参观上海世博会做准备。

2、会议拟请有关单位的实践成果介绍材料、制度建设访谈发言材料等，待具体商请后确定。望有关单位大力协助支持。

3、会议费用另行通知。

八、会议联络

（一）中国矿业报社

联系人：王平
联系电话：13901065939    010-63422611
传真：010-63421508
电子邮箱：zgkybwp@sina.com
（二）中国矿联地勘协会

联系人：陈琪花
联系电话：010-84515479   13718211297
传真：010－84515477
电子邮箱：mebcma@163.com
（三）浙江省地勘局（暂略）

（四）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（暂略）

（五）酒店（暂略）

附件：第五届全国百家地质队（院）长座谈会回执表

（注：会议回执表请于3月底前传真至中国矿联地勘协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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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矿联地勘协会

二O一O年三月五日

抄报：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   中国矿业联合会

抄送：浙江省地质勘查局  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
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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